
2012年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指南

一、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的制定原则 

为了促进病毒学领域新理论、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发展，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实验室特设立开放研究基金，资助有关人员来实验室从事病毒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2012年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开放课题经费总额为120万元（武汉大学实验室60万元、病毒所实验室60万元），经费来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运行经费。资助金额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而定，一般每项课题资助额度为3～6万元，年限为1～2年。 
二、本基金指南的制定主要考虑以下原则 

1. 符合我国病毒学领域的发展战略，围绕国民经济建设的需求，紧扣病毒学国际发展前沿； 

2. 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高层次理论和技术的研究以及具有重大应用前景项目的研发； 

3. 促进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多部门的联合攻关，有利于国内外相关研究人员的科研合作，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的发展； 

4. 鼓励从事病毒学领域研究工作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实验室开展基金指南中资助方向的研究。

三、开放研究基金指南的研究方向 

1. 病毒遗传变异与分子进化； 

2. 病毒与细胞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 

3. 病毒的免疫与致病机制； 

4. 病毒病的防治基础研究。 

四、鼓励的研究领域 

1. 新型、突发传染病的病原体的分离、鉴定与监测； 

2. 病毒遗传变异和跨物种传播的分子机制； 

3. 病毒性传染病的分子流行病学； 

4. 病毒基因组学与蛋白组学； 

5. 病毒蛋白质、核酸及其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 

6. 病毒感染的细胞生物学及实时影像技术； 

7. 抗病毒免疫机制； 

8. 病毒感染与致病机制； 

9. 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的生物学效应； 

10. 病毒感染的动物模型； 

11. 病毒易感性宿主的遗传学分析；
12. 病毒检测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13. 抗病毒先导化合物或天然产物； 

14. 病毒性疾病的防治疫苗。
五、申请程序及说明 

1. 申请人可以在“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网站（http://www.virology.chinalab.gov.cn/），下载《开放研究基金申请书》，并按规定的格式，认真、如实填写《开放研究基金申请书》。申请人所在单位学术主管部门应签署意见，单位领导在申请书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2. 申请书必需有重点实验室合作者的签名，否则不予受理。
3. 所有申请均须同时报送电子申请书和纸质申请书原件（一式五份），电子申请书和纸质申请书的内容必须一致。 

4. 评审将按照“依靠专家、发扬民主、公平公正、择优支持”的原则，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对申请者提交的申请书进行评审，确定资助项目和金额，并书面通知获得资助的申请人。 

5. 项目批准之后，项目责任人与实验室合作者负责项目的实施，并定期向实验室汇报项目的执行和进展情况。如果项目不能如期完成或负责人发生出国/调离，无法按计划实施项目，实验室有权终止经费支持。 

6. 基金资助项目的有关论文、专著、成果评议鉴定资料等，均应标注“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及项目编号，英文标注“Funded by Open Research Fund Program of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Virology of China”，未标注的，验收时不计入成果。需有至少一项成果在单位中标注有“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文成果）或“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Virology”（英文成果），或者本实验室的合作者以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出现。 

7. 开放课题的研究期限一般为1～2年，每项开放课题的资助经费一般为3～6万元人民币。对于取得重要进展的课题，经实验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意可以适当增加经费支持。 

8. 2012年度开放课题的申请起始时间为 2011年 11月1日，截止日期为 2011年12月10日（邮寄申请以邮戳为准）。 

六、材料报送地址与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邮政编码 430072

联系电话/传真： 027-68754592 

联 系 人：张艳、丁琼
E-mail 地址：klv@whu.edu.cn 
或者：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小洪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邮政编码 430071 

联系电话/传真： 027-87198921

联 系 人：李丽萍
E-mail 地址：llp@wh.iov.cn

实验室网址：http://www.virology.chinalab.gov.cn/ 

